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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19-049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梅子箐煤矿关闭退出并对生产指标进行置换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系列决策部署

及云南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应淘汰而未淘汰煤矿去产能的相关要求。近日，云

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临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通知，公司下属矿山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坑梅子箐煤矿（以下简称

“梅子箐煤矿”）列入临沧市 2019 年煤矿关闭退出计划，将于 2019 年 7 月对梅

子箐煤矿开展关闭退出处置工作。 

2019年 7 月 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下属梅子箐煤矿关闭退出并对生产指标进行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国家关

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系列决策部署以及云南省、临沧

市引导煤矿关闭退出的相关政策，配合相关主管部门，对公司下属梅子箐煤矿启

动关闭退出工作。同时对梅子箐煤矿生产指标进行置换：将梅子箐煤矿退出产能

3万吨/年以人民币 234万元转让给弥勒市政胤煤业有限公司。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一、梅子箐煤矿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开采含锗褐煤用于生产锗系列产品。目前公司在产矿山为大寨锗矿

及韭菜坝锗矿。梅子箐煤矿与其他矿山均作为资源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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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箐煤矿是本公司为了扩大锗资源储备而收购的矿山，位于临沧市临翔区

章驮乡，矿区面积 0.15平方千米，核定产能为 3万吨/年。梅子箐煤矿主要成份

是褐煤，煤中含锗。截止 2009年 12 月 31日，梅子箐煤矿锗金属保有储量 76.36

吨，2010 年至 2013 年累计开采消耗锗金属量 9.39 吨。2014 年至今，梅子箐煤

矿未进行开采。 

2、资产情况（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 

单位：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摊销 净值 

采矿权 8,640,640.24 1,062,852.60 7,577,787.64 

固定资产 9,645,935.57 8,014,861.56 1,631,074.01 

在建工程 3,866,732.86  3,866,732.86 

合计 22,153,308.67 9,077,714.16 13,075,594.51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弥勒市政胤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526067141385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卫兵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 05 月 12日 

营业期限：自 2013年 05月 12日至 2023年 05月 12日 

住所：红河州弥勒市弥阳镇雨舍村委会小旧龙村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矿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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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弥勒市政胤煤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产能置换方案 

根据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文件精神和要求，云南省将严格退出产能 9万吨

/年及以下煤矿，根据临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知，将对梅子箐煤矿开展关闭退

出处置工作，最终实施和完成时间尚取决于政府有关部门对梅子箐煤矿关闭的审

批和现场认证进度。对此，公司拟将梅子箐煤矿退出产能 3 万吨以人民币 234

万元出让给弥勒市政胤煤业有限公司。 

公司（作为甲方）拟与弥勒市政胤煤业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煤炭产

能置换指标交易合同》，合同内容如下： 

（一）产能置换范围 

甲方将 2019 年将关闭的煤矿 1 处，退出产能 3 万吨，根据国家文件规定，

出让给乙方。 

乙方购买甲方产能指标用于乙方权属煤矿的产能置换。 

（二）产能置换指标交易价款及付款方式 

乙方购买甲方关闭退出煤矿产能指标 3 万吨，交易单价为人民币 78 万元/

万吨，交易总价款为人民币为 234 万元（大写：贰佰叁拾肆万元整），乙方在签

订本合同后，积极办理备案工作，并在签订合同后当日内将交易总价款的 20%即

人民币 46.8 万元（大写：肆拾陆万捌仟元整）支付到甲方（云南临沧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账号内。余款人民币 187.2万元（大写：壹佰捌拾柒万贰

仟元整）须在甲方将所在地县市出具的确认函送达乙方行政主管部门，当日同时

将尾款支付到上述指定账户。 

（三）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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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乙双方在煤炭产能置换指标交易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产能置换指标交易的规定执行。因乙方原因造成折算指标

减少或作废的，其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乙方须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支付相应价款，如乙方逾期未付交易价款的，

除继续承担全额支付交易价款外，还应按逾期付款额每日千分之三的比例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 

3、在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产能置换指标与其他第三方进

行磋商、谈判、交易。甲方违反本条约定，将本合同涉及的产能置换指标出售给

其他第三方的，应当向乙方返还其已支付的相应的交易价款，并向乙方承担本合

同交易总价款 150%的违约金。 

4、甲方承诺本次转让标的权属清晰，甲方对该交易标的有完全处置权且转

让给乙方不存在任何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政策的情形。因甲方原因，导致产能置

换交易不能完成的，甲方向乙方返还已支付的无效指标对应的交易 150%价款。

因乙方原因，导致产能置换交易不能完成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甲方不

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交易款项。 

5、甲方承诺按照退出时间计划将煤矿关闭到位，并无条件承诺煤矿关闭退

出符合标准。 

（四）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 

1、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因一方的行为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守约方有权

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合同总价 150%的损失。 

2、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及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双

方任何一方可解除协议，甲方返还乙方已支付的款项，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也可申请当地化解煤炭

过剩产能牵头部门进行协调。协调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五）合同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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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最后签字且加盖单位公章当日起

生效。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经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之后，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

同，变更或解除本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 

四、其他安排 

在矿井退出后，公司将组织对房屋构筑物和设备等物资有序处置，减少资产

损失。部分固定资产属于机器设备，公司将在其他在生矿山调剂，以降低公司在

设备采购、维修、更换等方面的成本费用支出。 

五、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梅子箐矿山关闭后，将减少公司矿山产能3万吨/年，但梅子箐近年来均

未进行开采，且公司2019年度并未向该矿山下达生产任务，不影响公司2019年度

生产计划。目前公司其余六个矿山采矿许可证批准的开采矿种均为锗矿，属于金

属矿山范畴，不在本次煤炭行业去产能范畴，目前未列入国家和地方矿山关闭计

划。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25日 


